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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飞凯材料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严帅

021-50322662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路2999号

investor@phichem.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刘保花

021-50322662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路2999号

investor@phichem.com.cn

30039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408,804,297.50
120,154,214.11
125,640,230.58
264,289,772.27

0.23
0.23
3.09%

本报告期末

6,432,012,512.09
3,954,164,011.46

上年同期
调整前

1,301,122,686.71
174,171,362.74
125,511,013.19
5,410,110.22

0.33
0.33
4.60%

上年度末

调整前
6,485,522,219.69
3,835,311,706.14

调整后
1,301,122,686.71
174,171,362.74
126,850,750.31
5,410,110.22

0.33
0.33
4.60%

调整后
6,485,522,219.69
3,835,311,706.1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8.28%

-31.01%
-0.95%

4,785.11%
-30.30%
-30.30%
-1.5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后
-0.83%
3.1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2023年12月22日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

损益（2023年修订）》规定，首次执行规定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追溯调
整可比期间2023年半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飞凯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半导体装备材
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北京联科斯凯物流软件有限公司

查月珍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新余汉和泰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刘立新

上海康奇投资有限公司
张冬燕

深圳市汉志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55,010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未知上述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刘立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00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887,886股，实际合计持有3,892,886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22.37%

6.78%

1.81%
1.03%
0.90%
0.83%
0.74%
0.56%
0.52%
0.51%

持股数量

118,237,504

35,846,210

9,579,736
5,430,120
4,765,624
4,380,036
3,892,886
2,936,731
2,726,000
2,700,518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北京联科斯凯物流软件有限
公司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8,620,336

占总股本
的比例

1.63%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
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2,067,100

占总股本
的比例

0.39%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数量合计

9,579,736

占总股本
的比例

1.81%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
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1,020,700

占总股本
的比例

0.19%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飞凯转债

债券代码

123078

发行日

2020年11月27日

到期日

2026年11月26日

债券余额（万元）

61,820.20

利率
第一年0.30%
第二年0.60%
第三年1.00%
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
第六年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速动比率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万元）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2.25
36.60%
1.71

本报告期

12,564.02
15.68%
5.40
26.90

上年末

2.04
39.10%
1.58

上年同期

12,685.08
17.08%
5.80
19.01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贷款偿还率

利息偿付率

8.28
100.00%
100.00%

8.03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1、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当前社会环境、建成产能、市场
需求等因素后，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5吨OLED终端显示材料升华提纯项目”，并将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所对应的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到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使用。2024年 1
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飞凯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公司按要求披露了“飞凯转
债”回售的提示性公告，提示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内选择将持有的“飞凯转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
公司，回售价格为100.242元/张（含息、税），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1月25日至2024年1月31日。回售
申报期于2024年1月31日收市后结束，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回售付款通知》，“飞凯
转债”本次合计回售10张，回售金额为1,002.42元（含息、税）。公司已根据有效回售的申报数量将回
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按照有关业务规则，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4年
2月7日。（公告日：2023年12月29日，2024年1月23日，2024年1月29日，2024年1月30日，2024年2
月5日；公告编号：2023-126，2024-008，2024-009，2024-011，2024-012，2024-013，2024-016；网站链
接：www.cninfo.com.cn）

2、2024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飞凯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股票存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85%（即13.10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公司《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鉴
于目前股价未能准确体现公司长期发展的内在价值，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基本情况、股价走势、
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明确投资者预期。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
定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飞凯转债”转股价格，且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后的次一交易日起未来六个月内（即2024年2月21日至2024年8月20日），“飞凯转债”
如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以2024年8月21日为首个交易日重新
计算，若再次触发“飞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飞
凯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公告日：2024年2月20日；公告编号：2024-019，2024-020；网站
链接：www.cninfo.com.cn）

3、2024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保证不
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3亿元（含）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
财产品。（公告日：2024年3月27日；公告编号：2024-038；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4、2024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昆山兴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为满足昆山兴凯业务运营的资金需求，
保障其业务正常开展，在不影响公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昆山兴凯提供总额
不超过3,6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借款利率参照同期一年期LPR利率确定，每季度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性还本付息。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单笔借款金额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后期具体借款事宜董事
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实施，前述借款额度及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昆山兴凯另一股东长兴（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已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借款。（公告日：2024
年3月27日；公告编号：2024-040；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5、2024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4年度的经营规划，为支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计划于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或等值外币）（含，该额
度含2024年前已履行但尚未全额归还的融资款项）的综合授信额度。针对上述综合授信，公司提供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或等值外币）（含）的担保，具体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股权质押、
资产抵押等）为：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自身提供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
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2024年4月1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告日：2024年3月27日，2024年4月17日；公告编号：2024-041，2024-
051；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6、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充分考虑公司当前的资金状况及未
来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为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的经营成果，同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及长远发展，
公司董事会提出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公司实际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978,140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预案后至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由于新增股份发行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每10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2024年 5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告日：2024年 4月 29
日，2024年5月21日；公告编号：2024-058，2024-074；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7、2024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鉴于公司收到上海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飞
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要求公司对该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中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2021年半年度、三季度、年度，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年度，2023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的相关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及追溯调整。同时前述会计差错更正后，影响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及2024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的期
初及同期对比数据，亦同步对2023年年度和202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内容修订。（公告日：2024年4月
15日，2024年5月14日；公告编号：2024-049，2024-072；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8、2022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认购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 II期（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深入
规划公司半导体材料的行业布局，探索与基金所投半导体材料方向的平台产业化合作，进一步提升
公司集成电路装备材料竞争力，在保证主营业务良好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
资金5,000万元认购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 II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最终以工商
核准名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的基金份额。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认购该合伙企业的基金份额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
表决。本次参与认购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公告日：2022年12月30日；公告编号：2022-148；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2023年5月25日，经工商核准，合伙企业完成工商登记备案手续，正式命名为上海半导体装备材
料二期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领取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同
日，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私募投资基金的各参与认购方签署完成相关合伙协议。2023年6月27
日，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私募投资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公告日：2023年 5月 29日，2023年 6月 28日；公告编号：2023-070，2023-074；
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2024年6月12日，经工商核准，合伙企业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主要系因投资管理期间，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人数及部分有
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份额发生了变化，其中认缴出资总额由15.005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45亿元人民
币。2024年6月25日，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私募投资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变更手续。（公告编号：2024年 6月 14日，2024年 6月 26日；公告编号：2024-082，2024-084；网站链
接：www.cninfo.com.cn）

9、修改《公司章程》
2024年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等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同时，公司结
合实际治理情况以及经营管理需要，公司法定代表人将由总经理担任变更为由董事长担任，计划对

《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2024年2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2024年3月26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变更事项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告日：2024年 1月 18日，2024年 2月 28日，2024年 3月 27日；公告编
号：2024-005，2024-027，2024-034；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10、公司收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公司将连续3年（即2023年、2024年、2025年）
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并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告日：2024
年2月5日；公告编号：2024-018；网站链接：www.cninfo.com.cn）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需特别提示的其他重要事项。报告期内
相关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证券代码：300786 证券简称：国林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国林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胡文佳

0532-84992168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88号甲1

号楼7层
qdguolin@china-guoli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孙丽萍

0532-84992168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88号甲1

号楼7层
qdguolin@china-guolin.com

30078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10,421,779.94
-24,684,996.97
-28,135,974.88
-31,699,183.64

-0.13
-0.13
-1.97%

本报告期末

1,744,326,383.54
1,184,034,563.18

上年同期

135,926,258.52
-6,493,576.57
-6,926,608.70
-22,070,387.31

-0.04
-0.04
-0.52%

上年度末

1,764,496,944.79
1,238,891,121.17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54.81%

-280.14%
-306.20%
-43.63%
-225.00%
-225.00%
-1.45%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1.14%
-4.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13,8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0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丁香鹏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赤钥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王海燕

王承宝

张磊

朱若英

苏振海

王伟

王华生

丁香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公司未知悉公司前十大股东其他关联关系

王海燕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600股外，还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3,451,800股，合计持有3,457,400股。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3.68%
5.05%
1.88%
1.77%
1.50%
1.04%
0.86%
0.63%
0.56%
0.55%

43,570,280
9,300,000
3,457,400
3,251,700
2,757,700
1,919,138
1,577,243
1,153,460
1,024,560
1,020,600

32,677,710
0
0

2,438,775
0
0
0
0
0

765,45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按照有关规定用于出售。本次回购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00元/股（含本数）。公司实际回购期间为2024年2月8日至2024年5月7日。截至2024年5月7
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已经实施完成。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2,404,9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最高成交价为 14.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9.77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30,168,426.78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4-032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永和智控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刘杰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清港镇工业产业
集聚区

0576-87121675
yorhe_dm@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79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21,098,177.10
-56,234,054.72

-55,447,701.81

-53,554,532.87
-0.13
-0.13
-7.32%

本报告期末

1,769,938,443.19
743,421,718.54

上年同期

497,875,976.94
-22,494,471.61

-22,391,503.59

-30,777,417.02
-0.05
-0.05
-2.65%

上年度末

1,879,683,626.66
793,205,425.8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5.42%
-149.99%

-147.63%

-74.01%
-160.00%
-160.00%

下降4.6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5.84%
-6.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曹德莅

陈先云

应雪青

夏祖望

苏金飞

杨缨丽

余娅群

邓莉莉

贺红军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5,228

持股比例

9.65%
7.34%
5.50%
5.30%
4.52%
3.70%
3.30%
0.97%
0.80%

持股数量

43,004,034
32,717,104
24,500,000
23,635,966
20,127,240
16,492,500
14,700,000
4,308,486
3,554,8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1,078,00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4,900,000
0
0
0
0

8,252,500
0
0
0

廖丽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0.70%
曹德莅、余娅群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陈先云、应雪青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本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陈先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32,717,104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2,717,104股；苏金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份 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0,127,24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0,127,240股；杨缨丽通过普通股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数量8,252,5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份8,240,0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6,492,500股；余娅群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份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14,700,000股，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份14,700,000股；邓莉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1,107,700股，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3,200,786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308,486股。

3,136,000 2,352,000 不适用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协议转让暨控制权变更
2023年11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德莅分别与广东普乐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普乐”）、夏祖望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曹德莅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35,660,326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0%）以每股8.9736元的价格转让给广东普乐；拟将其持有的公司23,635,966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0%）以每股8.9736元的价格转让给自然人夏祖望。前述《股份转让协
议》均为独立协议，不存在互为前提的情形。同日，欧文凯和夏祖望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自本
次协议转让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夏祖望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3,635,966股股份对应
的表决权委托给欧文凯，委托期限为18个月，到期自动失效并解除。委托期限内，双方构成一致行
动人关系。鉴于欧文凯系广东普乐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其99%股权，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及表决权委
托生效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曹德莅变更为广东普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曹德莅变更为欧文凯。

2024年4月23日，曹德莅与夏祖望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曹德莅拟转让给夏祖望
的公司上述23,635,966股股份每股转让价格调整为人民币4元，股份转让总价款调整为?94,543,864
元（大写：人民币玖仟肆佰伍拾肆万叁仟捌佰陆拾肆元整）。

2024年5月3日，因交易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曹德莅与广东普乐、欧文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
终止协议》，一致同意终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宜。鉴于欧文凯不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夏祖望已
无将上市公司5.30%的股份表决权委托给欧文凯代为行使的基础，同日欧文凯和夏祖望签署了《关
于表决权委托的终止协议》，一致同意终止表决权委托事宜。

2024年6月12日，曹德莅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夏祖望的无限售流通股23,635,966股股份的相关
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完成后，夏祖望持有公司股份23,635,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0%，成为公
司第四大股东。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3日、2024年4月25日、5月7日、6月1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3-065、2024-005、021、026号临时公告。

2、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
净资产20%的股票，授权期限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2024年 5月 2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2024-008、009、
018、023号临时公告。

3、转让普乐新能源科技（泰兴）有限公司51%股权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2024年5月3

日公司与上海国晟旭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晟旭升”）、普乐科技签署了《上海国晟旭升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普乐新能源科技（泰兴）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意
向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普乐科技51%股权转让给国晟旭升。本次交易完成后，普乐科技不再列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详情参见公司于2024年5月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4-022号临时公
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 璞
2024 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1335 证券简称：天元宠物 公告编号：2024-080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
达到2%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回购的基本情况
（一）第一期回购方案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基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并将按照有关回购规
则和监管指引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出售，若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出售部分将履行相关
程序予以注销。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4年2月20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和2024年2月22日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6）。

（二）第二期回购方案
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4年8月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将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4年7月18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和2024年8月6日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66）。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
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达到总股本2%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36,27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923%（截至2024年8月29日，公司总股
本为 126,000,000股），最高成交价为 19.4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5.8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4,096,
621.89元（不含交易费用）。

其中，第一期回购，公司实际回购期间为2024年2月29日至2024年5月17日。公司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4年 4月 17日披露《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1）。截至2024年5月18日，公司该次回购股份已经实施完成且期限届满，公司通过
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48,5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03%，最高成交价为19.4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3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2,930,414.80元（不
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4年 5月 21日披露的《关
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第二期回购，截至2024年8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87,72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220%（截至2024年8月
29日，公司总股本为126,000,000股），最高成交价为16.8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5.87元/股，支付的总
金额为21,166,207.0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交易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依据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4－062
债券代码：127052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4年 9月 4日（星期三）15:00-

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具体方式如下：

时间：2024年9月4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1、参与方式：
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路演厅（https://ir.p5w.

net/c/002534.shtml）；
2、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刘慧明、财务负责人王叶江、董事会秘书鲍瑾。

3、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2日（星期一）17：00前访
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

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4-050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获悉深圳市水贝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贝卡公司”）因不服广东省深圳市
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2023）粤0303民初25147号民事判决书》，以公司作为被上诉人（原审
被告）提起上诉，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本案系原告水贝卡公司与被告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周大生”）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已由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述判决结果详见公司于2024年8
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现水贝卡公司以周大生作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提起上诉并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撤销《（2023）粤0303民初2514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判决被上诉人周大生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深圳市水贝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补偿款69,733,524.3元，并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515,454.93元。

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案件受理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仅收到上诉状，二审受理及具体开庭时间尚未明确，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

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备查文件
《民事上诉状》。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405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合同预中标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8月28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公

告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十四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计量设备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
候选人公示”，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上述招标项目推荐的中标候
选人，预中标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1,522.77万元，现将相关预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预中标项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中标项目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十四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计量设备

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24OTL08422014），该项目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
作为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根据预中标公示的内容，公司本次预中标分标为：A级单相智能电能表、B级三相智能电能表、C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D级三相智能电能表、集中器及采集器、专变采集终端。

本次预中标公示媒体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具体内容详见https://ecp.sgcc.com.cn/
ecp2.0/portal/#/doc/doci-win/2408280725479583_2018060501171107。

二、预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预中标数量以及报价测算，公司本次预中标金额合计约人民币 11,522.77万元，约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74%。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预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招标活动的中标情况尚处于公示期，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代理

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是否收到公示中相关中标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或“公司”）委托，就贵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

及《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现场出席会议对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

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下午 14:30 在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 1618
号如期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29 日 9:15-9:25，9:30-
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29 日 9:
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为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927,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180%（已扣除

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总数）。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4 年 8 月 22 日下午交易收市

时的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

统进行投票的股东为 120 名，持有公司股份 924,9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69%（已扣

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总数）。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参与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6 名，持有公司股份 37,852,4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849%（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21,982,307 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 1,375,200 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20,607,
107 股）。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

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后，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37,852,479 股，同意 37,809,133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855%；反对 15,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9%；弃权 28,24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074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 881,63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

表决股份的 95.3138%；反对 15,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

1.6325%；弃权 28,24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 3.0537%。

2、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37,852,479 股，同意 37,802,033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667%；反对 15,3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04%；弃权 35,14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0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74,53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

股份的 94.5463%；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 1.6541%；

弃权 35,14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 3.7997%。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


